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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期 內 容

宜蘭縣政府辦理106年第1次廉政會報，推
動廉能工作，打造乾淨政府、廉潔家園

106年7㈪28㈰宜蘭㆞區政風及調查單位聯
合舉辦「全民『童』樂 同享廉德」促進㈳
會參與宣導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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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漏個㈾ 洩密又挨告 P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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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情況我該迴避？

熱線即時通訊軟體服務㈲規範囉！

本 期 內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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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蘭 縣 政 府 辦 理 1 0 6 年
第1次廉政會報，推動廉能工
作，打造乾淨政府、廉潔家園

宜蘭縣政府為貫徹廉能政治，提升施政效能，於106年7㈪
20㈰㆘午3時在縣府第㆔會議室召開106年第1次廉政會報，
會議由吳縣長澤成主持，縣府及所屬㆒級機關局、處首長等
內聘委員及外聘委員林委員光義與郭委員兩邠與會，共商
落實廉政工作策略目標。

本次會報由㊙書單位政風處報告今年㆖半年度廉政工作成效
，並由消防局就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檢查成效及策進作為」
進行專題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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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蘭 縣 政 府 辦 理 1 0 6 年
第1次廉政會報，推動廉能工
作，打造乾淨政府、廉潔家園

另審議「為強化機關廉政經營責任制度，落實風險控管作為
，政風處視案件性質會同參與縣府施工查核小組查核，並列
席重大工程會報㆚案」、「㈲關政風處列席宜蘭縣取締盜濫
採㈯石聯合查緝小組會議㆚案」等㆓㊠提案，希冀透過廉政
會報結合縣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，建立交流及推動廉能政策
的平台。

縣府將持續健全廉能制度與作為，致力行政透明，提升
服務品質，打造「幸福in宜蘭」安心樂居之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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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7月28日宜蘭地區政風
及調查單位聯合舉辦「全民

『童』樂 同享廉德」促進社會參與宣導活動

為持續推動政府㈾訊透明度及暢通反貪腐檢舉管道，透過「
許㆘㆒㈹㆒個真正美好的未來」為訴求，邀請全民共同參與

、認識廉能規範，結合政府、私部
門及㈳會大眾力量，帶動廉政風
氣，凝聚「貪污零容忍」共識，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於1 0 6年
7㈪28㈰（星期㈤）㆖午10時於
宜蘭縣冬山河親㈬公園，假
2017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活動

會場辦理「全民『童』樂 同享廉德」促進㈳會參與反貪宣導
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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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7月28日宜蘭地區政風
及調查單位聯合舉辦「全民

『童』樂 同享廉德」促進社會參與宣導活動

今年童玩藝術節以「穿越時空歷險記」為主題，「拼圖」
象徵童玩節㆕大主軸，將拼圖意象擬㆟化為冒險家們，邀
請大家來到童玩節這塊兒童夢㈯勇敢探險。本次活動攤位
搭配㈲廉政彈珠台、反貪打㆞鼠等廉政小遊戲，贈送精美
好禮，關關㈲獎。期盼廉政宣導活動契合此次活動精神，
藉由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大眾瞭解廉能議題，鼓勵各界㆒同
參與廉潔政府建設，傳達出兒童就如同每㆒塊拼圖，讓
大、小朋友用熱情與希望將這世界慢慢拼湊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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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7月28日宜蘭地區政風
及調查單位聯合舉辦「全民

『童』樂 同享廉德」促進社會參與宣導活動

本次活動為增進㈳會參與綜效，㈵擴大宣導規模，除縣府暨
所屬政風機構外，結合轄內駐縣㆗央機關，邀集法務部調查

局宜蘭縣調查站、臺灣宜蘭㆞方法院
、㆞方法院檢察署、交通部公路總局
第㆕區養護工程處、蘇花公路改善工
程處、台灣㉂來㈬公司第㈧區管理處
、臺北榮民總㊩院蘇澳分院等㈦個單
位，合計設置8個攤位，聯合舉辦促
進㈳會參與反貪腐宣導活動，促進
和民眾及大批遊客的之互動交流，
展現政府打造「廉潔家園」之決心

，邀請㆒同支持打造乾淨、效率的施政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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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漏個資 洩密又挨告

小李和鄰近住戶組成㈯㆞重劃㉂救會向某㆞政機關陳情，
拒絕徵收所㈲㈯㆞進行其他開發，除於該機關網路信箱陳
情外，㆒行㆟浩浩蕩蕩到該機關門前進行陳情請願，並遞
交載㈲相關㉂救會成員身分㈾料之陳情書，經該機關派㈹
表受理後離開，嗣後卻發現該㉂救會成員陳情書㆗的個㆟
㈾料，竟成了該機關於重大重劃案件評估說明會之附錄㈾
料，且該機關為求便利，又以網站留言板回覆陳情㆟，亦
未㊜當遮掩相關個㆟㈾料，造成該㉂救會成員的身分證字
號、電話、㆞址等個㆟㈾料全部公開在網站㆖可供㆟點閱
、㆘載，該㉂救會立即電洽該機關抗議其作法失當，且
違反相關規定，揚言告到底，並要求國賠。

㈾料來源―法務部廉政署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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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漏個資 洩密又挨告

小李和本案為洩漏民眾㉂救會陳情書及附件之個㆟㈾料，
該㉂救會附件㈾料主要用於反對㈯㆞徵收之陳情附件，並
未同意其他使用或公開於網站㆗，又雖係公開陳情，惟主
管業務機關受理後，應將陳情書及相關附件，回歸機關受
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相關規定，交由負責辦理之承辦㆟員
，再將㈾料密封後交由收發㆟員登錄，且登錄之內容不得
顯示檢舉(陳情)㆟姓㈴或身分辨識㈾料，另於公文簽辦過
程除應以密件簽核，且須用密件答覆處理結果，而非將該
案以㆒般案件處理。衡酌本案因受理民眾陳情書與相關個
㆟㈾料，應屬公務機密範疇，該機關於網路留言板答覆，

㈾料來源―法務部廉政署

問題研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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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漏個資 洩密又挨告

亦未㊜當隱去陳情㆟之個㆟㈾料，實㈲未妥，已衍生洩密
問題。
另依據個㆟㈾料保護法第16條規定，公務機關如對個㆟㈾
料之㈲㈵定目的外之利用，應符合相關要件方得為之，例
如㈲法律明文規定、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、㈲
利於當事㆟權益或經當事㆟書面同意等。而該機關於重大
案件評估報告書㆗，未經同意，擅將隨附於陳情書㆗之個
㆟㈾料作為該案附錄，顯與㆖述要件不符，又依據同法第
28條規定，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，致個㆟㈾料遭不法蒐
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㆟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
責任。因此，該機關後續尚須面對相關國賠問題。

㈾料來源―法務部廉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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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

宜蘭縣政府處理檢舉㆟或陳情㆟身分保密應行㊟意
事㊠：
㆔、受理單位對檢舉㆟或陳情㆟之姓㈴、㆞址、

身分證統㆒編號、聯絡電 話及其他足㈾辨識
檢舉㆟或陳情㆟身分之㈾料，應予保密。

㈥、受理檢舉或陳情案件，如㈲移請所屬單位(機關)
查證逕復者，須提示負㈲對檢舉㆟或陳情㆟
身份保密之義務。如係向相關單位函査，儘量
在函文㆗摘述個案陳情檢舉內容，如㈲必要檢
附檢舉或陳情函㈾料亦應隱匿檢舉㆟或陳情㆟
身分㈾料。嚴禁以電話之方式向相關單位進行
查證，或透露檢舉㆟或陳情㆟身分㈾料。



12廉政小叮嚀

民主法治時㈹，政府職責係為民服務，而㆟民為
爭取權益或表達訴求，得依法透過陳情請願等合
法管道向政府機關表達訴求，政府機關因而取得
大量個㆟㈾料，應㈲良好的管理或保護措施，避
免未合法運用，造成民眾權益受損，或保護不善
產生如駭客入侵等洩漏風險。
本案因機關同仁受理民眾陳情請願案件取得他㆟
個㆟㈾料，又於處理方式與後續運用，未符合公
務機密與個㆟㈾料保護法之規定，導致陳情㆟權
益受損，實應深入檢討，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，
以保護民眾權益，維護機關廉政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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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民眾使用網路之㆟數推估超過1,800萬，其㆗逾半數民
眾的主要㆖網活動係使用即時通訊軟體（例如Line、Skype
、Juiker等），亦即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服務之民眾已達
1,000萬㆟以㆖。

由於民眾接受即時通訊軟體服務之情形非常普遍，消費糾紛
㈰益增加，如帳號遭冒用、停權、付費購買加值服務商品（
例如貼圖）消失等問題。為維護消費者相關權益，經濟部已
研擬「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㊠
（草案）」，並經本院消費者保護會第52次會議討論通過，
俟經濟部完成法定程序，即可公告實施。

熱線即時通訊軟體服務
有規範囉！

發布㈰期：106-07-03         ㈾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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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解決常見的消費爭議問題，「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化契
約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事 ㊠ （ 草 案 ） 」 的 規 範
重點㈲：
㆒、消費㈾訊揭露：
㈽業經營者應提供消費者㈲關㈽業經營者㈴稱與聯絡方式、
契約與服務內容、終止契約或停止服務事由、消費爭議之
處理機制等相關消費㈾訊。
㆓、帳號使用管理：
消費者之帳號遭冒用時，㈽業經營者應予通知及停用，並於
更換密碼後回復其使用。消費者主動刪除帳號時，應提供警
示機制；消費者如因終端設備更換或被不法入侵導致帳號遭
刪除，得請㈽業經營者㈿助回復帳號、預付款或付費購買之
加值服務商品（例如貼圖）。

熱線即時通訊軟體服務
有規範囉！

發布㈰期：106-07-03         ㈾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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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系統安全維護：
㈽業經營者應維護系統之安全，防止不法入侵、取得、竄改
、毀損消費者之相關使用紀錄或個㆟㈾料；如發現系統遭不
法入侵或破壞，應採取合理措施儘速回復，並賠償消費者所
受損害。另為維護相關軟硬體而暫停服務時，除不可抗力或
緊急事由外，應於7㈰前以官網公告、簡訊、電子郵件或
推播等方式通知消費者。

㆕、契約條款公平：
㈽業經營者不得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、任意終止或解除
契約及預先免除應負擔之賠償責任，亦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
契約審閱期間或拋棄、限制其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。

熱線即時通訊軟體服務
有規範囉！

發布㈰期：106-07-03         ㈾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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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、個㆟㈾料保護：
㈽業經營者不得約定消費者預先拋棄或限制其個㆟㈾料相關
權利之行使，亦不得約定對消費者個㆟㈾料為目的必要
範圍外之利用。
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醒消費者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服務時要
瞭解㈲何相關權益，例如因移機或遭駭客入侵導致帳號被刪
除，可要求業者㈿助回復其帳號、預付款或付費購買的加值
服務商品（例如貼圖）。另外，也要㊟意業者㈲無不當蒐集
、處理或利用消費者個㆟㈾料之情形，如發現業者涉㈲違法
行為，應向㆗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反映，
以維護㉂身權益。

熱線即時通訊軟體服務
有規範囉！

發布㈰期：106-07-03         ㈾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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